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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

 
 

鲁财综„2018‟27 号 

 

 

关于加强我省矿业权出让收益 
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各市财政局、国土资源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根据•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†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

管理暂行办法‡的通知‣（财综„2017‟35 号）要求，我们研究

提出了加强我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工作的意见，经省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一、统一调整分成比例。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以下简称出让收

益）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四级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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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成比例调整为 40:20:20:20。根据省政府关于省财政直接管理

县（市）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要求，对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执

收的出让收益，市级不参与分成。 

二、实行“四级审批，一级执收”。出让收益的征收管理由

财政部门负责，具体征收工作由矿产资源主管部门负责。在我省

行政区域及管辖海域内，各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登记的矿业权，

其出让收益由矿业权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具

体负责执收，实行在矿业权属地缴款和就地分成。国务院矿产资

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矿业权范围跨市级或县级行政区域的，分别由省级、市级矿

产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矿区面积或资源储量所占比例，确定由相关

县（市、区）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执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额。 

三、严格管理矿业权出让价格。在我省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公

布之前，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，出让

收益底价应由负责矿业权出让工作的矿产资源主管部门集体研

究确定，出让收益按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的结果确定；通过协议方

式出让矿业权的，其矿业权价值应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确认，出

让收益按照评估价值确定。 

矿业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出让收益低于我省公布的矿业权市

场基准价的，矿业权受让人要承诺并补缴出让收益的差价。 

四、规范出让收益征缴。矿业权出让收益按出让金额征收。

探矿权出让收益在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下，采矿权出让收益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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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（含）以下的，原则上一次性征收；探矿权出让收益在 1000

万元以上，采矿权出让收益在 1亿元以上的，可一次性缴纳，也

可按以下原则签订矿业权出让收益分期缴纳合同： 

（一）探矿权人在取得勘查许可证前，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

于探矿权出让收益的 30%，且不少于 1000 万元；剩余部分在转为

采矿权后，在采矿权首次设立有效期内按年度缴纳，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 2年。 

（二）采矿权人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前，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

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 30%，且不少于 1 亿元；剩余部分在采矿权

首次设立有效期内按年度缴纳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。 

五、明确缴纳责任。为支持矿业权人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

在国家和省有关配套制度出台前，对按规定需进行矿业权变更、

延续等行政审批手续的，矿业权人要作出书面承诺，保证按国家

和省有关规定，履行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义务，方可办理矿业

权变更、延续等行政审批手续。 

六、就地分成入库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应到

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申请矿业权出让收益项目执收编

码。在收取矿业权出让收益时，县（市、区）矿产资源主管部门

向缴款人开具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，由缴款人持

票据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缴款，通过“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

政票据管理系统”全额缴入相应级次国库。 

七、按规定清分各级收入。对 2017 年 7 月 1 日至本通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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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期间，各地征缴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地方分成部分，省财政将依

据实际缴库金额，按规定返还相关市（县）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•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

管理暂行办法‣的通知（财综„2017‟35 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             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

2018 年 5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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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  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2 日印发  


